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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公管文„2022‟37 号 

 

 

各市、州、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美好

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试点工作的通知》（鄂办发„2022‟

23 号）要求，结合部门职能职责，现就共同缔造试点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采购明确以下措施： 

一、推动小微工程以非招标方式确定承建单位 

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万元人民币以下（不含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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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下，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

算价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下，以及其他与新建、改建、扩建无关

的单独装修、拆除、修缮的工程建设项目不以招标方式确定承建

单位。其中，属于政府采购项目的，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规

定执行；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的，鼓励由项目所在地居民（村民、

业主）委员会、居民（村民、业主）代表参与集体决策，选定承

建单位。 

二、实行绿色通道容缺受理，加快项目落地 

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4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重要设备、材

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勘察、

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

上，且涉及新建、改建、扩建的依法必须招标的试点项目，实行

招标条件容缺受理。取消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和建设工

程施工招标文件（最高投标限价）、文件澄清或修改备案事项。

项目已履行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手续，取得批准，资金来源

已落实，满足招标所需的技术条件，其他条件暂缺的，允许项目

单位在提交自行承担招标失败等风险的书面承诺后，先行发出招

标（资格预审）文件、开展招投标活动。 

三、推动落实招标人自主权 

村民（居民）自有资金、非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依

法必须招标项目，鼓励由项目所在地居民（村民、业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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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村民、业主）代表参与集体研究决定采取公开招标或邀请

招标。采用邀请招标的，可以自主邀请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参与

投标。依法必须招标的试点项目鼓励优先选用“评定分离”方式

开展，并在定标阶段由项目所在地居民（村民、业主）委员会、

居民（村民、业主）代表作为业主代表行使定标权，确定中标单

位。 

四、畅通异议投诉渠道，压缩投诉办理时间 

充分运用网上投诉处理系统，实现依法必须招标的试点项目

线上受理投诉、提交材料、反馈行政处罚决定，让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投诉案件经依法受理后，应尽快办结。除已有明确

证据证明投诉事项属实外，投诉处理期间，招标人可继续招标投

标活动。 

五、对试点活动中的轻微违法行为予以容错 

对参与试点活动的企业、法人、组织，在参与项目招投标活

动中出现的轻微违法行为，综合运用“首错免罚”、“轻微免罚”、

“减免处罚”，采取警示教育、行政指导、行政约谈等柔性执法

方式，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守法、自我纠错。 

 

 

 

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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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9 月 27 日印发 


